
前 言

为进一步加强医保政策宣传，压实各科室自我管理的主体责

任，持续规范医保服务行为，增强医务人员合理使用医保基金的

意识，现结合医保政策规定，在《安徽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目录

（2022 版）》、《安徽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违法违规问题检查

指引（2023 版）》、《安徽省定点医疗机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

基金自查自纠问题清单》基础上，针对医保基金监管过程中频发

易发违规问题，组织印发《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医保服务行

为指南(试行)》，旨在对各科室从事疾病诊断、治疗活动过程提

出合规提示，有利于强化事前规范指导，引导各科室合理检查、

合理用药、合理治疗，规范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诊疗及收费行为。

请各科室认真组织学习，做到全员覆盖，全面学习领会、正

确掌握运用。确保合规获取医保基金，为参保患者提供满意的医

疗服务。

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

医保科（出入院管理科）

2024 年 6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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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床医疗收费指南（第一批次）

一、收费原则

1、 严格按照物价文件的项目内涵进行收费。除外内容和说

明中未规定可收费的，不得收费；除外内容中规定可另外收费的，

仅适用于本项目；分类说明中规定可另外收费的，仅适用于本类

项目。

2、 收费要有依据，必须有医嘱和/或记录，才能有计费。

3、 病情需要时执行（PRN）医嘱，必须有操作记录方可计

费，且计费次数与实际操作次数、记录必须相符。

4、 检验、检查类收费，应有相应的检验、检查结果报告，

医嘱、报告及收费次数必须相符。

5、 物价文件的项目计价单位为“日”、“次”、“小时”、

“部位”等，严格按照相应的计价单位进行计费。

6、 项目目录的项目支付分类为“3”是医保不予支付的（全

自费）项目，应告知患者及家属，并签署自费知情同意书。自费

金额较大，可能对患者造成较大经济负担的检查和治疗，应告知

并签署“特殊检查、特殊治疗同意书”。

二、计价说明

1、静脉输液收费规则：普通病人、危重病人使用钢针或留

置针，请根据以下规则计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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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Ⅰ、Ⅱ、Ⅲ级护理费、特级护理、新生儿护理等项目之

间不可重复计算收费。

3、收取特级护理费时不可重复收取口腔护理、压疮预防和

护理、管路护理等专项护理费用。不足半日的，需减半收取。

解读：Ⅰ、Ⅱ、Ⅲ级护理费、特级护理、新生儿护理等项目

之间不得重复计算收费；收取特级护理不得再收取口腔护理、压

疮预防和护理、管路护理等专项护理费用。不足半日的，应减半

收取。

4、产科新生儿不得收取住院诊察费。

5、不可同时收取“住院诊察费”和“住院中医辨证论治”。

解读：只能收取其中一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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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不可收取护理费用同时收取术前备皮费。

解读：所有等级护理中含术前备皮。

7、 “气管切开护理”不可同时收取“吸痰护理''费用。

解读：“气管切开护理”含人工气道内药物滴入，随时清理

呼吸道分泌物，更换敷料。

8、“静脉置管护理”指“中心静脉置管护理”、“PICC 置

管护理”等中心静脉护理收费项目，按日收费，不得用于外周静

脉留置针护理收费。

解读：置管护理的项目内涵中已包含“更换无菌敷料”，不

得重复收取“换药费”。病人暂停输液且不进行冲封管维护阶段

不得每天计费。

9、静脉输液不得收取项目内涵例如“一次性注射器”等低

值耗材费用。

解读：《项目目录》规定，留置针，专用输液器（一次性避

光输液器，一次性精密过滤输液器，一次性使用自动止液输液器）

属于除外内容，根据需要可以单独收费。一次性注射器属于包含

在内的，不可单独收费。

10、收取“心电监护”费用不可同时收“无创血压监测”。

解读："心电监护”含心电、无创血压、脉搏、呼吸、体温

监测。

11、 收取“重症监护''时，不可同时收取等级护理费。

解读：收取重症监护不得再收取分级护理费用。

12、非康复科室不得收取康复类“运动疗法”等治疗项目。

13、收取“支气管舒张试验”费用，不可同时收取“肺通气

功能检查”费用。

解读：“支气管舒张试验”含通气功能测定 2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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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、收取“上消化道造影”费用，不可同时收取“食管造

影”费用。

解读：“上消化道造影”包含食管、胃、十二指肠造影。

15、收取“血液灌流”费用，不可同时收取“血液透析”费

用。

解读：“血液灌流”含透析、透析液。

16、收取“一次性使用一体式吸氧管”费用，不可同时收取

“吸氧过滤器（氧气湿化连接器）”费用。

解读：“一次性使用一体式吸氧管”本身具有氧气湿化功

能，不可另收取“吸氧过滤器（氧气湿化连接器）。

17、普通电针治疗，不得另外收取“普通针刺”、“特殊穴

位针刺”、“特殊手法针刺”费。

18、进行经血管介入手术的过程中不得收取非血管介入临床

操作数字减影（DSA）引导项目。

19、收取“全胃肠外营养深静脉输注”、“外周静脉营养输”、

“输液泵辅助全胃肠外营养深静脉输注”，不得重复收取“静脉

输液”或“静脉注射”费用。

解读：以上三个项目收取虽均为静脉输液的操作，在已计费

的同时不得同时收取“静脉输液”或“静脉注射”费用。如医嘱

另有药物静脉注射，方可收取“静脉注射”费用。

20、收取“输液泵辅助全胃肠外营养深静脉输注”费用的同

时不能收取“静脉输液”。

21、X线计算机体层（CT）扫描不得收取注射器、胶片等耗

材费用。

解读：X线计算机体层（CT）扫描含胶片、护理操作、扫描、

冲洗、数据存储介质、增强扫描用注射器等耗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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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、磁共振扫描时，不得同时收取胶片费用。

解读：磁共振含含胶片、扫描、冲洗、数据存储、护理操作。

23、浅表器官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时，不得将甲状腺、颈部

淋巴结、乳腺、乳腺引流区淋巴结分解收费。

解读：浅表器官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，计价部位分为:1、双

眼及附属器；2、双涎腺及颈部淋巴结；3、甲状腺及颈部淋巴结；

4、乳腺及其引流区淋巴结；5、上肢或下肢软组织；6、阴囊、

双侧睾丸、附睾；7、颅腔；8、体表包块；9、关节；10、其他；

11、同时检查两个部位以上的，第二个部位起减半收费。

24、B超、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不得按脏器分解、超标准收

费。

解读：B超、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按部位收费，1、胸部（肺、

胸腔、纵隔）；2、腹部（含肝、胆、胰、脾、双肾）；3、胃肠

道；4、泌尿系（含双肾、输尿管、膀胱、前列腺）；5、妇科（含

子宫、附件、膀胱及周围组织）；6、产科（含胎儿及宫腔，双

胎及以上均按单胎收取费用）；7、男性生殖系统（含睾丸、附

睾、输精管、精索、前列腺），同时检查两个部位以上的，第二

个部位起减半收费。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含各心腔及大血管血流

显像，不能与“普通心脏 M 型超声检查、普通二维超声心动图”

同时收取。

25、 X线计算机体层（CT）平扫，相同扫描参数做两个部

位以上的，第二个部位起减半收费。

解读：X线计算机体层（CT）平扫，相同扫描参数做两个部

位以上的，第二个部位起减半收费。

26、X线计算机体层（CT）增强扫描不得超标准收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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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读：X线计算机体层（CT）增强扫描计价说明：1、相同

扫描参数做两个部位以上的，第二个部位起减半收费；2、平扫

后马上做增强扫描的，按增强扫描 50%收；3、多期增强扫描第

二期起减半收费。

27、“运动疗法''不得分解为"全身肌力训练”“各关节活动

度训练”“徒手体操器械训练”“步态平衡功能训练”“呼吸

训练''中的一项或几项收费。与偏瘫、脑瘫或截瘫肢体综合训练

等项目之间重复计算收费。

解读：“运动疗法”包括全身肌力训练、各关节活动度训练、

徒手体操、器械训练、步态平衡功能训练、呼吸训练。“运动疗

法”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肌力、关节活动度和平衡功能障碍的患

者。与偏瘫、脑瘫或截瘫肢体综合训练同时使用时只支付其中 1

项。

28、在临床化学检查（编码：2503）收费时，不得同时加收

“各类特殊采血管”费用。

解读：临床化学检查项目包含“各类特殊采血管”。

29、收取“尿常规检查”费用，不得同收取“尿 PH 值（尿

酸碱度测定）”费用。

解读：尿常规检查是指手工操作，含外观、酸碱度、蛋白定

性、镜检。

30、收取“全身麻醉”费用，不得同时收取“气管插管术”

费用。

解读：“全身麻醉”含气管插管；吸入、静脉或吸静复合以

及靶控输注分别参照执行。

31、快速石蜡切片检查与诊断不得收取蜡块费用。

解读：应按例收费，蜡块不得加收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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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、收取“经输尿管镜碎石取石术''费用，不得同时收取“输

尿管镜检查。

解读：已包含输尿管硬镜使用费、钛激光使用费，不可再加

收费用。

33、不得另外收取手术中所需的常规器械和低值医用消耗

品。

解读：手术中所需的常规器械和低值医用消耗品，（如一次

性无菌巾、口帽、手套、注射器、消毒药品、冲洗盐水、一般绛

线、敷料等）在定价时已列入手术成本因素中考虑，均不另行计

价。

34、 两种及以上不同疾病的手术或同一手术时间进行两个

切口的两种不同疾病手术或同一开放性手术项目中有两个以上

切口的手术不得均按全价收费。

解读：经同一切口进行的两种及以上不同疾病的手术，主要

手术按全价收，第二及以后手术按规定价格的 50%收取；除项目

说明中另有规定外，同一手术时间进行两个切口的两种不同疾病

手术，其中第二个切口按规定价格的 70%收取；同一开放性手术

项目中有两个以上切口的手术，加收 20%；双侧器官同时实行的

手术，且计价单位为“单侧”的，在相应单侧手术价格基础上加

收 50%（在说明中已注明的，仍按原规定执行）。以上几种情况，

麻醉费不再另外加收。

35、收取“乳突改良根治术''费用，不可同时收取“经耳内

镜鼓室探查术”费用。

解读："乳突改良根治术''含"鼓室探查术”。

36、光学相干断层成相（OCT）检查中不得收取“彩色一次

成像（波拉）照片“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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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读：彩色一次成像（波拉）照片为其他心脏超声诊疗技术

收费项目。

37、收取“麻醉中监测”费用，不得同时收取“气道阻力测

定”“持续呼吸功能检测”费用。

解读：麻醉中监测含心电图、脉搏氧饱和度、心率变异分析、

ST 段分析、无创血压、呼气末二氧化碳、呼吸频率、潮气量、

分钟通气量、气道压、肺顺应性、呼气末麻醉药浓度、体温、有

创血压、中心静脉压、氧浓度、肌松、脑电双谱指数。

38、“静脉药物智能辅助集中调配”为静配中心开展项目，

科室自配药品不得计费。

解读：“静脉药物智能辅助集中调配”为全自费项目（医保

不予支付），务必履行患者告知义务同时签署《自费知情同意书》。

39、“加温湿化高流量鼻导管氧疗”为全自费（医保不予支

付）项目。

解读：因病情需要开展，务必履行告知义务同时签署《自费

知情同意书》。

40、“肠内营养灌注”指经鼻胃管肠内营养灌注、经小肠营

养管、小肠造瘘、胃造瘘药物灌注或要素饮食灌注配制营养液或

药物等。

解读：肠内手工喂食或喂药者按次收费，泵入营养液者按每

瓶/袋收取一次，不得按时间收取，并做好喂食或喂药记录。

41、收取“脊柱椎间融合术”费用时，不得与手术步骤过程

项目“脊髓和神经根粘连松解术”“椎管扩大减压术”等同时收

费。

解读：“脊柱椎间融合术”包含脊髓神经根松解、椎板切除

减压、脊髓探查、骨折切开复位等操作步骤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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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违规行为

1、分解住院：医保住院患者住院治疗的主要疾病尚未达到

出院条件的前提下，为其办理出院结算，7天内采取多种形式因

治疗同一疾病或相同症状再次为患者办理入院。具体表现：

（1）在同一所医疗机构，以需转科治疗为由，为参保患者

重新办理出入院(急诊抢救除外)；

（2）为不符合出院标准的参保患者办理出院手续，15 天内

非因突发危急症患者因同一种疾病或相同症状再次办理入院；

（3）将参保患者应一次连续住院治疗的过程分解为两次及

以上的均为分解住院。

2、降低标准住院。在实际的医疗服务行为中，医疗机构将

本应在门诊接受诊治的病人，通过虚假放大病情收住院治疗。

3、挂床住院：为吸引轻症、老年基础性疾病患者或无病者

入院治疗，而住院期间参保人长时间离开医疗机构或未进行相关

实质性诊疗，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行为。具体表现：

（1）住院病人入院 24 小时内，医院未按照住院病人的诊疗

标准进行规范化管理，病历资料缺入院记录、首次病程记录、详

细医嘱等资料的；

（2）住院病人在住院期间无固定床位的，或与其他人共用

床位的，以及与主管医生、护士及病人提供的床位号不相符的，

医疗文书记录一床多人的；

（3）参保人员住院期间仍正常上班或回家休养的，三天以

上无医疗服务项目记录，但有费用产生的；

（4）病人已经出院，定点医疗机构无正当理由未能及时办

理出院手续的，且仍有医疗结算费用产生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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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住院病人病情较轻，仅白天诊疗(如单一输液)，夜间不

在医院留宿观察的；

（6）入院后，进行体检式检查，没有进行实质性治疗的；

（7）其他可以认定为挂床住院情形。

4、诱导、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、购药，提供虚假证

明材料，或者串通他人虚开费用单据。

5、过度检查、过度诊疗：检查和治疗等医疗行为不符合诊

疗规范、疾病诊疗指南、病种治疗临床路径、抗菌药物临床应用

指导原则及医保药品目录限制范围的要求，或无依据、理由和结

果分析的检查治疗和用药。具体表现：

套餐式、打包式检查、治疗，无阳性结果反复多次行使大型

检查，物理治疗、康复治疗泛 滥使用，延长住院时间，临床科

室无指征开展 POCT 检测并收费等。

6、在 DRG/DIP 付费方式下高编入组。通过不按规范填报

病案首页中的疾病诊断、手术操作编码使病例进入相对高权重组

的行为。具体表现：

（1）违反病案首页/医疗保障基金结算清单填写规范，根据

权重或分值情况调整疾病诊断及手术操作的顺序。

（2）填报疾病诊断无诊断依据或不满足诊断标准。

（3）填报未实施、与手术记录不符、违背编码原则的手术

操作。

以上规则如有调整，请以医保科（出入院管理科）最新通知

为准。

医保科（出入院管理科）

2024年 6月 26日


